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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 依據本校「辦理各項甄試入學共同注意事項」，訂定本系「辦理四年制聯合甄選委員會作業要點」，並設立四年制聯合甄選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。
第二條　本會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本系四年制聯合甄選入學作業有關事宜。

第三條　本會置委員5人（含）以上，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，其餘委員於每學年度第1學期開學時由本系或相關系（所）專任教師擔任，必要時得聘請校外專家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擔任。
第四條  本會置執行秘書1人，由本會推派教師擔任。

第五條  本會掌理之事項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、訂定本系甄選條件、甄試項目、錄取方式、錄取名額及相關事項，
並提報本校招生委員會備查。

        二、擬定甄選報名資格及甄試內容。

三、擬定各項甄選項目評分方式。

四、擬定「推薦資料評審」相關規定。

五、主持面試及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並評分。

六、其他各類甄試試務之辦理。
第六條　本會由召集人召集全體委員，經全體委員三分之二(含)以上出席，方可開會。若召集人因故無法召開委員會，則應另行指派代理召集人，校長核可後實施。
第七條　為使甄選作業公開、透明化，於招生簡章發售日起，將指定項目甄試之詳細計分方式、評分標準與項目、評分程序公告於本系網頁，以供考生查詢。
第八條  本系四年制聯合甄選入學甄選項目及評分標準如下：

　　　　一、統一入學測驗成績（15%）

　　　      (一)國文
            (二)英文

            (三)專業科目一

            (四)專業科目二

二、專題實作及實習科目學習成果（含技能領域） (15%)
三、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(30%)

        四、中文面試(30%)

        五、術科實作(10%)

第9條 本系四年制技優入學甄審項目及評分標準：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(100%)
第十條  本會各項名單不得對外公佈，委員會於任期內不得就甄試相關事宜
　　　　外發言或接受訪問。         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十一條　本會之委員及相關作業同仁，若有三等親以內親屬報名參加甄試，應主動迴避。
第十二條　為維護學生權益，若評分過於懸殊，應由本會成員再次審議。分數以全數委員之平均值為準，但若高低分之差距過ㄧ個標準者，則捨棄不予採計。
第十三條　甄試全程須有紀錄（如書面、錄音或錄影）備查，原始評分及相關

          資料應彙訂成冊，學存學校至少一年，以便查核。
第十四條　考生如有任何疑義，應以書面方式向本校招生委員會提出申覆。

第十五條　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，依相關規定辦理。

第十六條　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，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